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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因罹患傷病，致無法親持國民旅遊卡於特約商店

刷卡消費，於本府核定後得全數發給當年度尚未請領完畢

之強制休假補助費 Q&A（問答資料） 

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109.5.13 

Q1 公務人員如因罹患傷病，致無法親持國民旅遊卡（以下簡稱國旅卡）

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機關是否即可函報本府核定？ 

A1 請先由服務機關判定是否可先將當事人國旅卡補助總額全額調整為

自行運用額度，並鼓勵其以線上刷卡方式消費，如判定無法調整或調

整後仍有消費困難者，再函報本府核定。 

1. 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以下

簡稱休假改進措施）第 5點規定略以，公務人員本人、配偶或直系

血親因身心障礙、懷孕或重大傷病，於當年度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

遊，經服務機關認定者，當年國旅卡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 

2. 承上，如公務人員因傷病致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

請先行參照前開規定，由服務機關認定後將其國旅卡補助總額全

額調整為自行運用額度，並鼓勵當事人至特約商店網站以線上刷

卡方式消費，以符國旅卡「促進內需消費」精神；如判定無法調整

或調整後仍有消費困難者，由服務機關就當事人提出之證明文件

覈實判斷其傷病狀態，並函報本府核定。 

  

Q2 公務人員如因罹患傷病，致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其

當年度尚未請領之強制休假補助費應何時發放？又如當事人申請事

由於年度中消滅，是否應向其追繳業以現金撥付之強制休假補助費？ 

A2 於機關認定並報請本府核定後，即可發放當年度未請領完畢之強制休

假補助費，又如當事人申請事由於年度中消滅，毋須向其追繳業以現

金撥付之強制休假補助費。 

1. 如公務人員提出申請，經服務機關認定並報請本府核定後，即可發

放尚未請領之強制休假補助費，並由機關依流程撥付予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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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7 年 2 月 14 日總處培字第 1070032828

號書函規定略以，各機關人員前一年度具身心障礙、懷孕、重大傷

病等情形，經於國旅卡檢核系統勾選其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

度者，請於當年度重行檢視。參酌前開書函意旨，係由機關於各年

度開始時，重行檢視是否仍具申請事由；因核發類此人員當年度尚

未請領之強制休假補助費係為維護當事人權益，且核發時係參據

原合法之醫療證明文件，爰當事人申請事由如經本府核定惟於年

度中消滅，尚毋須向其追繳業以現金撥付之強制休假補助費。 

  

Q3 態樣舉例說明？ 

A3 1. 某甲 109 年 6 月因罹患傷病致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

費，並具公立醫院出具之相關醫療證明，載明宜休養 3個月，因某

甲於同年 9月康復時，距年底屆至前尚具可刷卡日數（按，參酌核

銷作業及年底關帳期程，可刷卡日數以至年底前是否超過 30日為

判定原則），爰不符合申請條件。 

2. 某乙 110年 1月因罹患（重大）傷病，且具全民健保特約醫院出具

之相關醫療證明，載明宜休養 1年，請機關先判定是否可將當事人

國旅卡補助總額全額調整為自行運用額度，並鼓勵其至特約商店

網站以線上刷卡方式消費，倘判定無法調整或調整後仍有消費困

難者，即符合申請條件。 

3. 某丙 109年經本府核定有案，如 110年仍具申請事由，請由機關自

行列管，毋須再報本府核定，又如 111年申請事由消滅，亦請由機

關認定後，回歸休假改進措施辦理。 

4. 某丁 109年因罹患 A病經本府核定有案，並於 110年康復而回歸

休假改進措施辦理，復於 111 年因罹患 B 病致無法親持國旅卡於

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因屬不同事由，仍應由機關覈實認定後，檢附

相關文件報本府核定後實施。 

 


